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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 2014 年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4-2015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排名处于前 20

位的国家和地区中，选择部分城市开展科技人才政策信息的挖掘，对这些创新型城市的科技人才发展

政策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梳理，发现这些地方政府在着力推进科技就业、建立新型培养体系与人才输

送管道、争取有助于地方吸引人才的国家特别法律支持、打造众创中介服务平台等方面，实施了诸多积

极的政策，这些政策实践可以为我国城市在实施创新战略中进一步完善科技人才发展政策措施，带来

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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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科 技 与 经 济 全 球 化 深 入 发 展， 创 新 驱

动效应日益显现，科技创新人才资源已成为各国

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综观发达国家科研政策体

系，一方面，涉及宽领域创新发展的基础性、综合

性科技人才政策措施多是以国家层面实施为主，相

关研究也已屡见报端；另一方面，通过研究涉及各

城市地方政府的促进政策可以发现，城市地方政府

出台专门针对科技人才发展的政策措施并不多，更

多的是通过致力于创新创业条件的供给，包括加强

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建设、放活金融支持、完善服务

体系、建立高效的物流系统、开放文化交流环境、

提供平等发展机会等，来吸引创新企业与科技人才

的流入与发展。

通过对英国、瑞士、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

国家的科技核心城市（如，伦敦、巴塞尔、慕尼黑、

纽约等）[1]，以及发展快速的韩国科技重镇、中国

香港等地的人才政策措施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发

现，这些城市地方政府主导的科技人才发展政策措

施，主要是根据各城市自身的战略定位，重点致力

于城市科技职业的发展与居民高技术就业能力的培

训，实施对人才创新创业极具吸引力的特别政策，

设立专门组织主动出击为城市揽才，完善为众创助

力的服务体系，打造适于科技人才实现创新创业梦

想的友好环境。

1    支持科技及产业群发展，创造科技就
     业岗位

相对于国家而言，城市由于地域以及其他各类

资源有限，通常采取更为聚焦的战略，专注于某些

特定领域的发展，支持相关科技与产业群的集聚发

展，以此带动科技就业，引导当地居民从事高技术

工作。

抓住主导战略建设科技园区，引导创新战略重

点方向上的科技创新创业的集群式发展，特别是新

生企业的创立，是城市创造地方科技就业的重要方

式 [2]。以伦敦为例，该城市基于其良好的信息技术

创新基础，实施数字化战略，致力于吸引数字经济

产业发展，于 2012 年提出在伦敦东区建设“科技城”

（Tech City），打造“英国的硅谷”，入驻科技城

发展的公司从 2012 年的 200 家急速发展到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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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 500 家，提供了 4 万～ 5 万个工作岗位，尤其

是新创立的公司贡献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数据显

示，新的工作机会大多来自创业不满 5 年的公司。

在全球化的时代，高度国际化是一个地方全

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有效提升地

方科技产业质量、扩大科技产业规模的重要因子，

由此也成为创新型城市发展科技及产业群的一个重

要范式。以巴塞尔为例，该城市是瑞士最重要的生

命科学与产业基地，其平均资本专利拥有量是全

球最高的，也是生命领域世界级大师的沃土，至

少有 7 位诺奖获得者的获奖创新成果是在巴塞尔取

得突破的。城市致力于打造生命技术领域的世界级

创新领导中心，每年投入超过 10 亿美元用于基础

设施的改造和建设，推动生命科学群（Life science 
cluster）的形成与发展，成为生命技术领域公司研

发、生产的大本营。生命技术领域的专注发展使该

城市成为全球生命科技研究专家密度最高和国际化

程度极高的地区，在前述的 7 位诺奖获得者中，有

3 位是来自他国的科学家，在全城 46 万的人口中，

外国移民超过 30%，其中约有 70% 受雇于生命技

术公司。

2    建立多模式新型培养体系，打造高技
     术人才输送管道

一些城市政府针对科技与产业发展对创新人

才、技术人才、创业人才的需要，通过公共机构主

导、公共机构与私人公司合作或引导公司与学术机

构合作等方式，建立相适应的多种模式的新型培养

体系。

长期以来，受公共教育系统的任务局限，传统

的教育机制所培养的科技人才多以学术型、研究型

人才为主，而复合型、应用型创新人才很少，这成

为科技创新创业的一大短板。为弥补这一短板，需

要发展新型的培养体系，产学研联合培养机制由此

而生，“弗朗霍夫模式”被认为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在德国慕尼黑科技创新取得巨大成功的背后，著名

的“弗朗霍夫模式”创新机制作为科技创新推手功

不可没，这种模式同时成为慕尼黑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的重要途径 [3]。弗朗霍夫协会是德国也是欧洲最

大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作为公益性机构，得到了

政府给予的大量投资。该机构致力于推进各研究机

构与一所或多所当地大学的合作，为高校基础研究

和产业技术需求架设桥梁。研究机构的领导由大学

教授担任，学生作为协会的成员加盟项目，可获得

“杰出的弗朗霍夫博士”长至 5 年的带项目学习工

作经历，在毕业前即可拥有先进技术专长、企业家

应有的全方位商业技能和广泛的商业关系网。

科技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创新研究型人才，

也离不开大量的高技能人才。为了紧跟科技进步的

步伐，适时培养出高技术实用型人才，并让劳动者

及时掌握新技能以适应产业结构提升的需要，纽约

市政府主导的一种新型的常规教育与“师徒式”直

通培养相结合的模式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纽约

是美国科技领域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许多先锋公

司（如谷歌、Twitter 等）都在纽约设立了办公室，

并不断增加在当地的员工人数，科技产业发展带来

了几十万个空缺岗位。根据花旗等一些研究机构

的最新报告，2003—2013 年期间，纽约市的科技

岗位增长率为 18%，比同等社会岗位增长率高出

6 个百分点。当届地方政府在致力于为居民提供更

多的科技领域就业岗位的同时，把发展和培养社会

劳动力放在市政府工作的突出地位，与企业联手

创建新型高技术实用型人才培养基地，从高中到大

专，提供高技术、制造、医疗保健、金融专业的教

育和培训，积极引领市民在就业选择上向科技领域

岗位倾斜。例如，纽约州政府与 IBM 公司合作，

创办职业技术学院高中预备学校（P-TECH），采

用新型学制，学生在完成常规课程的同时，每天还

接受 90 分钟的职业培训，由 IBM 公司的专业人员

与学生结成一对一培训小组，学习公司需要的核心

技术，而 IBM 拥有从中优先录用毕业生的权力。

在与 IBM 合作探索的基础上，纽约州政府还将投

资再建设 3 所类似的新型职业学校，打造“高技术

培训 + 就业直通车”的高技术人才输送管道。

3    争取国家特别法律支持，吸引优秀科
     技人才创新创业

一些重要的创新型城市，特别是建有国家级创

新区的城市，都积极争取国家在移民签证、税免、

流动、晋升等方面给予特别的法律支持，以增强对

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和粘着力。

移民政策是吸引国外资源的重要工具，近年来

·创新政策与管理·



— 48 —

在可预见的新一轮由高技术驱动的新产业浪潮及其

可能重塑世界竞争格局的趋势下，更是成为创新型

国家竞相争夺优秀科技人才和具有潜力的青年人力

资源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留学与居留政策上 [4]。

美国 2008 年开始将自然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类学科的学生毕业后的实习期，从原来的

12 个月延长至 29 个月。美国对于吸引外来科技类

后备人力资源的法律支持无疑让很多国家感受到了

压力，特别是长期遭受顶尖人才外流之困的亚洲国

家和地区。日本原来规定留学生毕业后，即使留学

签证的在留期限还有剩余，也不能继续留在日本；

现在为了吸引优秀的留学生，日本对于毕业后没有

进入日本企业就职但有在日就业意愿的留学生，给

予一年的签证，其中东京将留学生毕业后留日找工

作的签证期延长至 2 ～ 3 年 [5]，这几乎与美国的留

学签证政策力度相当。

相对于以留学制度吸引的有潜力的后备科技

人才资源，优秀的职业科技人才更是很多地区竞相

争夺的对象，居留制度的改进趋向于更有利于吸引

优秀人才驻留的方向发展。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为了

吸引已移居海外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下一代回港发

展，向他们提供一年工作签证，以便让他们在香港

工作与发展。大部分的人才可以通过综合计分制

获得的分数申请“优秀人才入境计划”。中国香港

在 2015 年第二季度推出优化措施，包括调整综合

计分制下的计分制度，给予毕业于国际公认知名院

校的申请人额外 30 分，给予具备两年或以上相当

于学位程度或专家水平国际工作经验的申请人额外

15 分；放宽首次入境和其后延期申请的逗留期限，

经综合计分制来港人士可获准以 2-3-3 年模式留

港（原模式为 1-2-2-3 年），经成就计分制来港

人士可在首次入境时获准逗留 8 年，综合计分制下

来港的顶尖人才可获准以 2 ～ 6 年模式逗留 [6]。

人才作为知识的生产主体与流动载体，其本身

流动的畅通性在将产学研用相结合进行创新、实现

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过程以及培养创新型人才过

程中至关重要，建立科技创新人才的柔性流动制度

成为了促进人才流动的一个有效解决方案。以德国

的慕尼黑为例，该市获得德国联邦政府针对性聚集

政策的特别支持，在竞争法规中加入了例外规定，

对于知识向产业的转化，政府采取了创新制度和政

策，有助于促进创新人才在高校和企业之间的流动，

如当地政府规定，工程技术专业学生在大学拿到博

士学位后，在企业工作 7 年即可申请大学教授职位，

有力地支持大学与企业的合作。再以韩国的大德为

例，大德是韩国科技创新园区建设的重镇之一，位

于首尔市南部的大田市，大德科学城筹建于1973年，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开始对公立研发

机构进行改组，以提前退职（名誉退职）、鼓励创业、

强制下岗等方式，鼓励科研人员进行创新创业活动，

公立研究机构允许专职科研人员最长可离职 3 年专

事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工作，通过鼓励流动，有效推

动科研人员创办了一批高技术企业 [7]。

如今，税收减免是很多地区用于鼓励创企、吸

引企业入驻的重要手段。美国加州政府为促进创业

发展，自 1984 年起对于在加州范围内各地区建设

的企业振兴园区进行评议，选择其中部分园区，为

入园创业企业提供一系列税惠政策，除了设有多项

给予企业的税免政策之外，还有针对企业用工、实

行个人所得税的减免政策。根据加州政府规定，在

企业振兴区内的员工可以获得个人所得税的减免，

减免方式是：年收入 10 500 美元以内享受 5% 免

税额，年收入超过 10 500 美元享受 525 美元免税额。

圣荷西作为美国硅谷的所在地，因企业园区高涨的

创业活力而连年获得此项税免政策的惠及。

4    打造众创中介服务平台，为科技创业
     提供优良环境

很多地方政府注重通过多种方式，推动面向众

创的中介服务，为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环境。除了借

助各类展会为众多专业人才和创业公司提供国际间

交流等传统服务之外，地方政府积极推进的新型服

务包括建设外部国际经济网络、创业者中心、“从

创意到市场”的联盟组织网络、市场准入中心、小

企业特派员等。

德国的慕尼黑在这方面有着较为系统而典型

的实践。该市依托全球合作巴伐利亚协会等促进巴

伐利亚和国际社会的业务往来的非政府机构，协助

慕尼黑地区的企业建立世界经济商业联系，为企业

发展提供国际交流所需的语言文化支持，促进企业

进行更有效的国际交流，同时协助企业进行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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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运作，为企业提供国际业务领域的信息沟通、

创造世界银行的联系机会等。慕尼黑政府还出面完

善外部国际经济网络，通过内部设立专门部门专项

负责、外部与世界其他城市建立伙伴及签订理解备

忘录的形式，帮助企业建立顺畅的外部国际商业环

境。为支持创业，慕尼黑政府支持并完善了中介服

务体系，建立了 3 类创业者中心，一类是实行会员

制的企业者当地中心，一类是面向创业者的科技指

导中心 , 另一类是面向具体创新项目的科技中心。

3 类创业者中心从不同的角度，结合不同层次和不

同阶段的需求差异，全面地提供面向创业者的科技

与商业环境，最大程度地培育优良的创业环境，扶

持创业者的发展。此外，慕尼黑还推动一些联盟组

织，如 Grunder Regio M，将地方高校、研究机构、

商业组织、咨询服务和金融机构有机连接，打造“从

创意到市场”的网络，面向那些从高校获得技术源的

创业企业，通过专门的服务将分散的行动、力量和支

持整合起来，为创业者及其创业公司提供培训、教育、

咨询等服务；并通过联盟成员实现网络效应，推动基

础平台建设，降低创办公司的成本和时间，提高创业

积极性，营造创业文化的长远持续发展，推进慕尼黑

成为欧洲创新及科技中介服务中心之一 [8]。

在创新正在成为“创造经济”基石的韩国，

其创新区域对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支撑服务平台的打

造也是不遗余力。位于大德的韩国科学技术院于

1998 年成立了新技术企业支援团，之后的 5 年内

支持了 200 多家高新技术创业企业，鼓励教授和学

生创办企业 100 多家，吸引了世界各地 800 多项风

险投资基金。

5    结论

国外的政策实践为我国创新型城市完善科技

人才发展的政策措施带来了一定的启迪。自中长期

规划纲要实施以来，我国加紧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

建设，以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为发展重点，制

定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才发展的政策，初步发挥市场

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明显提高了人才效能。

但是，仍然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人才发展的总体

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创新人

才资源开发规模与结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群体以

及人才创新能力还与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需求相差甚

远 [9]。

具体到地方发展，国内各地方科技创新人才的

发展极为不平衡 [10]，虽然很多省市正在积极完善

人才战略布局、努力优化人才政策体系，然而在以

人才战略提高科技进步方面，其对社会经济发展贡

献率的效力仍然十分有限。各地方人才政策措施普

遍存在重“点”不重“源”、重“引”不重“导”、

重“增”不重“存”、重“产”不重“撑”等问题。

只重视重点培养选拔创新人才而忽略优质创新人力

资源和科技创新创业岗位的供应侧建设，难以持续

扩大高层次人才群体；只重视直接的人才引进而忽

略对人才发展的指导与输送渠道的建设，难以形成

全社会广泛应用科技创新创业人才的局面；只重视

对创新人才新人的培养即“增量”，而忽略对既有

人力资源的高技术化培养即“存量”，难以有效提

高人力资源在实现创新战略中的整体效能；只重视

创新创业业绩的产出而忽略为创新创业的人才提供

各类需要的支撑服务与发展环境，难以对优质的科

技创新创业人才形成长远的吸引力。那些国际创新

型城市的科技人才政策措施给我们的重要启迪是，

对于在全球范围内吸引真正优质的创新创业人才驻

足长期发展，重供源、重建渠、重支撑服务以及高

度国际化视野的政策措施是长远而高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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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ve City Development Polic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 in Developed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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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extracting the development policy information of some selected sampl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 from the top 20 economies in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4-2015” which has 
been published by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Geneva,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 development policies of 
the innovative cities are analyzed from the empirical perspective. It is found out many local governments have 
implemented a wide variety of positive policies, including increas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b opportunities, 
establishing a new training system and talent communication network, applying for national specific legal support 
which would help the local to attract talents, creating the mass innovation intermediaries service platform and so 
on. The policy practices could provide some valuable insights that would help in the process of further optimizing 
the development polic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 for China to implement the innovation strategy in the 
city level .

Key words: innovative city；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 development policies；developed countries

 ◇ 王    萍    温一村    张    耘：发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科技人才发展政策

国务院三大举措建设双创基地发展众创空间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建设双创基地发展众创空间，加快培育新动能。分析人士

指出，我国将从打造新型创业创新平台入手，为更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创造良好的平台依托和市场环境。

国务院常务会议从三个方面部署建设新型创业创新平台：

1. 依托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试点建设一批国家级创新平台，推

动各地发展各具特色的双创基地。

2. 加大政策扶持，鼓励将闲置厂房、仓库等改造为双创基地和众创空间，对办公用房、水电、

网络等设施给予补助。

3. 落实研发仪器设备加速折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改革完善创新成果收益分

配制度，支持科技人员到双创基地和众创空间创新创业，对其创业项目知识产权申请、成果转

化和推广应用给予政策扶持。

（2016 年 2 月 29 日摘自

http://www.most.gov.cn/yw/201602/t20160205_124054.htm）


